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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 BD项目如何友好“分手”？ 

作者：顾泱丨朱敏丨尤鹏飞丨郑杜之韵1 

医药 BD（Business Development，商务拓展）项目通常指通过授权许可、投资、并购、合作开发/商业

化等方式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商业机会拓展。全球新冠疫情已逾三年，医药行业的市场环境和商业预期亦深受

影响，导致医药 BD 项目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。 

折射到法律和履约层面，不可抗力、情势变更与市场变化等因素也逐渐变成医药企业内部会议

或与合作伙伴商讨如何继续开展项目时高频出现的词汇。是继续“厮守”，还是友好“分手”，往

往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。  

一、妥善约定退出机制 

协议是项目开展的基础，项目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而需要终止时，退出机制的设计就成为关键。通道不

清、权责不明的终止或解除条款将导致企业退出困难，且通常伴随着高昂的时间与经济成本。 

协议的终止/解除可分为法定终止/解除与意定终止/解除的两种情形。 

在中国法下，常见法定终止情形包括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，两种情形都具有不可预见性，在双方意见不

一时，需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决定适用。相对而言，意定终止基于双方事前合意，意见较易统一，可预见性更

强。居安思危，事前规划退出机制，明确双方对于合作终止情形的预期，也是对项目负责的表现。 

意定终止又可分为无因终止与有因终止。无因终止，即一方无需任何原因即可解除协议，常应用于具有

试验性质，或一方优势明显的商业合作中；少见于关系紧密且力量均衡的合作开发/商业化、授权许可等项

目中。 

有因终止，即在约定情形出现时可以解除协议，相关条款形式多样，例如破产解除、违反陈述保证解除，

且能为特定商业需求“量身定制”。例如，因市场竞争格局骤变，研发进度迟滞或出现产品的安全或有效性

问题；再如，基于投资关系的战略合作，在撤资后解除合作。 

不同的解除方式对于合作最终走向有不同的影响。友善的重大商业合作项目不乏采用柔性的解除方式。

例如，在事由发生时，合作进入过渡期（Wind-down），由双方商议决定是否解除合作，这既提供了磋商与

再评估的空间，也满足各方不同合作需求。 

 
1 实习生王乐怡、孙舒闻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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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止或解除权的行使并非合作的终点，规划“善后工作”是退出机制的关键环节。首先，应事先明确约

定余款结算、损害赔偿、费用承担等问题，避免无从着手或相互推诿；其次，若合作涉及知识产权许可或权

属分配，应事先明确合作终止后的权属安排；再次，对于框架性协议的终止，还应明确其对未完工作订单的

影响。如果涉及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，双方还需明确如何在保证受试者安全的前提下终止或完成该试验。 

二、应对破产 

项目的退出有时具有一定的戏剧性，合作方破产便是这样一种情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合作方如果破产，

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合作项目的所有权益，有时反而会陷入被动。 

按照一般的中国破产管理实践，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成为破产人，其名下的财产成为破产财产均由管理

人接管。债权人应在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，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。分配破产财产时，债权的清偿受到清算

顺序、别除权、取回权的限制，而合作协议债权通常属于普通债权。 

在各类 BD 合作项目协议中，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使用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条款。与美国等国的破产法规定

不同，在中国破产法下，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不具有特殊性。破产申请受理后，未履行完毕的专利许可协议将

由管理人决定是否继续履行。破产程序终结后，破产人注销并终止，自然无法再履行义务。 

如许可知识产权成为破产财产，通常会被拍卖变价出售。管理人可依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将合作协议的

转让/继承设为拍卖条件，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，而同为普通债权人的被许可人处境较为被动。 

因此，实操当中，我们应考虑尽量在破产前通过以公允价格转让给破产隔离实体（如被许可人）等方式

尽量避免许可知识产权成为破产财产。如此，取回权的行使受要求限制，被许可人的主动权相对较大。作为

预防措施，双方也可以事先约定，若许可人出现经营困难、资不抵债、被申请破产等情形，被许可人有权要

求技术转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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